
关于重点内容纳入消防设计审查验收（备案）

的提示函

宁消函〔2025〕8号

市建委：

为进一步推进畅通消防“生命通道”工作，强化源头管

控，依据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(GB55037-2022)等标准规范

要求请责单位督促建设工程参建单位落实“建筑中控制人员

出入的闸口和设置门禁系统的疏散出口门应具有在火灾时自

动释放的功能，且人员不需便用任何工具即能容易地从内部

打开，在门内一侧的显著位置应设置明显的标识”并纳入施

工图审查、消防设计审查验收(备案)重点内容。

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

2025年5月16日




